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中应如实记载的内容包括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除环境保护设施外的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以及整改工作情况等，现将建设单位需要说明的具体内容和要求列举如下：
1 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1.1 设计简况
本项目为华众精密科技新能源汽车轻金属合金配件项目。
本项目环境保护措施包括：
（1）废气：①天然气锅炉安装低氮燃烧装置，通过1根29m高的排气筒（DA018）排放。锅炉废气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满足《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14）表3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要求，同时满足《安徽省2020年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工作任务》（皖大气办〔2020〕2号）要求。
②化成线废气氮氧化物配置一套碱液喷淋吸收塔处理后，经过1根29m高排气筒（DA005）排放，满足《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GB21900-2008）中表5新建企业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③静电喷涂粉尘通过2套旋风+滤芯装置处理后，经过2根29m高排气筒（DA009、DA010）排放，粉尘的排放浓度和速率能够满足《铸造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39726-2020）表1中相关排放浓度限值的要求。
④静电喷涂烘干废气通过1套两级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经1根29m高排气筒（DA021）排放，VOCs排放满足安徽省《固定源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排放标准第6部分：其他行业》DB34/4812.6-2024相关排放浓度限值的要求。
⑤补土研磨粉尘通过湿式（水幕除尘）处理后，经1根29m高排气筒（DA015）排放。粉尘的排放浓度和速率能够满足《铸造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39726-2020）表1中相关排放浓度限值的要求。
⑥精修、水研粉尘通过湿式（水幕除尘）处理，分别经过2根29m高排气筒（DA015、DA022）排放，满足《铸造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39726-2020）中表1中相关排放浓度限值的要求。
⑦模具维修、制造粉尘通过布袋除尘器处理，经1根29m高的排气筒（DA023）排放，满足《铸造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39726-2020）表1中相关排放浓度限值的要求。
（2）废水：项目废水处理站主体工艺为“分质预处理+均质调节池+pH调节池+混凝池+絮凝池+斜板池+缺氧池+好氧池+二沉池+污泥池+板框压滤机”。项目废水中主要污染物为pH、SS、COD、BOD5、氨氮、总氮、总磷、氟化物、阴离子表面活性剂和石油类。项目生产废水经厂区废水处理站处理后，满足当涂县第二污水处理厂接管标准和《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4三级标准限制要求，排入当涂县第二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
项目员工定额为1700人，不设住宿。生活用水按150L/人.d计算，则生活用水量为76500m3/a。产污系数0.8，生活污水约为61200m3/a。生活污水经隔油池预处理后，再经化粪池处理达到当涂县第二污水处理厂接管标准后排入当涂县第二污水处理厂，经当涂第二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后排入扁担河。
（3）噪声：采取选用低噪设备、厂房建筑隔声、设备基础减振等降噪措施；同时合理规划布局，高噪声设备远离厂界，加强设备维护保养，使设备处于良好运行状态，减少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4）固废：本项目产生的镁炉渣、不合格产品、废边角料、废金属屑、废离子树脂、水幕除尘循环水池污泥、综合污泥属于一般固废。其中，废边角料、废金属屑、不合格产品回用于铸造，镁炉渣和废离子树脂作外售处理，水幕除尘循环水池污泥和综合污泥委托处置。
本项目危险废物包括：废切削液、废槽液、废劳保用品、化学品废包装材料、废滤芯、废活性炭、废机油和油桶、含油金属屑等。以上危险废物经分类收集后暂存于危废库，定期委托有资质单位进行处置。
1.2 施工简介
[bookmark: _GoBack]华众精密科技（马鞍山）有限公司委托马鞍山远荣机器人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无锡市博迪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宜兴市旭灿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对本项目废气、废水环保设施进行设计和施工。将环境保护设施纳入施工合同，环境保护设施的建设进度和资金得到了保证。本项目的建设完成了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审批部门提出的环境保护措施。

1.3 验收过程简介
本项目于2024年5月开工建设，2025年10月竣工进入试运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等法规文件的要求，华众精密科技（马鞍山）有限公司于2025年10月委托中钢集团马鞍山矿山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对“通力公司向山工厂年产3000吨永磁铁氧体改扩建项目”进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接受委托后中钢集团马鞍山矿山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组织技术人员对项目现场进行了实地勘察并查阅了建设单位所提供的有关资料，检查了污染物治理及排放、环保措施的落实情况，并委托青岛博思特检测科技有限公司于2025年10月23日~10月24日组织实施了现场废气、废水、噪声监测。根据监测结果及现场管理检查情况编制了本项目验收监测报告。项目与之配套的环保设施已建设到位，满足“三同时”要求和验收条件，且环保手续齐全，在验收监测期间，本项目各项污染物防治措施已基本落实到位，项目产生的污染物均可达标排放，同意通过环保验收。
1.4 公众反馈意见及处理情况
项目设计、施工和验收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或投诉。
2、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
2.1 环保组织机构及规章制度
华众精密科技（马鞍山）有限公司安环部负责本项目的环保管理，公司陆续制定了《环境保护实施细则》、《员工安全环保守则》、《危险废物管理制度》、《危废库暂存点管理要求》等环保管理制度并定期更新修订。
华众精密科技（马鞍山）有限公司环境管理制度健全，环保档案保存分类清晰、档案资料完整齐全。项目建设的各阶段，均执行了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的相关法规和“三同时”制度，环保手续完备，满足环境管理的要求。
2.2 其他措施落实情况
项目不涉及林地补偿、珍稀动植物保护、区域环境整治、相关外围工程建设。
3、整改情况
本项目无需进行整改工作。
